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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先至連結填寫表單，並按照表單要求填寫
場地需求資訊。(每個人限填一次)



填單上傳後，系統將會回傳信件，代表申請
資料已經上傳成功。
請記得回傳計劃書，才算完成申請。
(會由助教檢查過後回寄信件。)



填單上傳後，所有資訊將彙整於後台表單，
由系上管理人依照同學需求及場地需求
進行下學期場地使用及安排。
(此為後台端)



如何安排審查時間?

會依照同學的

1.申請時間順序(投單時間為準)

2.活動重要性
順位以本校(學院、系)活動 >畢業製作展(展覽、口試)>
班級展演活動(包含系學會、畢籌會) >個人申請 (個人小展)

3.活動性質

及同學的展覽計畫書為參考



計劃書內容

 個人資料、指導教師

 展覽性質(ex:職碩生口試、日間部班展……等)

 展覽時段

 展覽場地規劃

 展覽內容及呈現方式

 如果資料不完備就無法進行場地資格審查



如果想更換/放棄時段

 請來電或到視傳系辦公室聯絡負責助教

 如要放更換/放棄時段請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，

若無故不用場地，則該申請日後六個月內不得借用系上任何展演場地。


